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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21年5月24日 星期一A09

根据《海南省城乡规划条例》第五十九条规定，经报海口市政
府同意，我局按程序启动了《海口市滨江新城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修编及城市设计》QS0333007地块控规修改工作。为广泛征求社
会各界和市民的意见和建议，现按程序进行公示。1、公示时间：30
日（2021年5月24日至2021年6月22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http://zzgj.haikou.gov.cn）；海南日报；
海口日报。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
hksghj@haikou.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长滨路市政
府第二行政办公区15号楼南楼2046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详
细规划科，邮编570311。（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
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75，联系人：尹菡怿。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5月24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海口市滨江新城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修编及城市设计》QS0333007地块
规划修改公示启事

受洋浦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委托，海南鼎和拍卖有限公
司对洋浦经济开发区公务用车改革取消车辆共13辆进行公开拍卖，
拍卖车辆清单及资料详见洋浦经济区门户官网：http//www.
yangpu.gov.cn。及海南鼎和拍卖有限公司网站http://dinghepm.
com。竞买保证金：人民币5000元/辆。展示时间：2021年5 月 27
日至 5 月28 日止；展示地点：洋浦经济开发区洋浦大厦停车场；拍卖
时间：2021年6月 2 日上午10:00；拍卖地点：洋浦经济开发区洋浦
大厦14楼1415会议室；特别说明：1、本次拍卖按车辆现状（含瑕疵）
净价拍卖，车辆过户所发生的所有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2、拍卖成交
后，竞买保证金转为车辆过户履约保证金，买受人须在成交之日起
30日内办理完毕车辆的过户手续；3、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 6月
1 日12时前将竞买保证金汇入海南鼎和拍卖有限公司账户，开户名：
海南鼎和拍卖有限公司，开户行：交通银行海南省分行营业部，账号：
461600100018010083870。有意竞买者请于拍卖日前到海口市国
贸路港澳（申亚）大厦25F或洋浦经济开发区洋浦大厦308室办理竞
买手续。电话: 0898-68585002 13876683321

洋浦经济开发区公车改革取消车辆拍卖公告

询比人：海南德润科教投资有限公司。项目名称：海口市经济信
息中心住宅楼项目房地产评估单位询比。询比项目范围：对海口市经
济信息中心住宅楼项目进行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及后续相关服务，具
体事宜以双方签订的合同为准。报名条件要求：1、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合法企业；2、具备住建部
门颁发的房地产估价证书；3、未受过法律、行政及行业处罚；4、没有处
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5、具有履行合同所需专业
技术能力。报名时间：2021年5月24日至 2021年5月26日（上午8:
30-12:00，下午14:30-17:00，北京时间）。报名及获取询比文件的
要求：报名获取询比文件时必须出示加盖公章的公司营业执照、授权委
托书、法定代表人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原件备查）

报名地址：海口市秀英区海盛路39号蓝城商务大厦。
联系方式：符工 联系电话：0898-68717320。

海口市经济信息中心住宅楼项目
房地产评估单位询比公告

变电站设备、房产转让公告
项目编号：QY202104HN0091-92号

受委托，按现状对以下资产进行公开转让：1、分别转让2个
315KVA箱式及1个125KVA箱式变电站组合设备，挂牌价分
别为77349元、95924元和42221元。2、分别转让海口市海秀
路121号宝迪花苑综合楼711房、712房及聚宝阁202房、206
房，挂牌价分别为687384元、609622元、588545元和1510016
元。公告期为：2021年5月24日至2021年6月7日。对竞买人
的基本要求及条件等详情请登录海南产权交易网（http://
www.hncq.cn）、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zw.hainan.
gov.cn/ggzy/）查询。联系方式：海口市国兴大道61号华夏银
行大厦 18 楼海南产权交易所，电话：66558007 麦先生、
66558023李女士；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1楼受理大厅4号
窗口，电话：65237542李女士。

海南产权交易所 2021年5月24日

海口旅游文化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海旅集团”）成
立于2005年7月，是海口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管辖的国
有企业，是海口市旅游资产融资、投资和建设、运营管理平台。
海旅集团目前拥有假日海滩、白沙门公园、海口国家帆船公共游
艇码头、帆船酒店、海洋之星酒店、云洞图书馆等优质经营资源。

为更好地挖掘海旅集团旅文资源潜力，为海口市民和游客
提供更好地旅文产品和服务，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做出自身的贡
献。海旅集团面向社会各界优秀旅文产业运营团队及职业经理
人发起合作招募，期望双方可以共同谋划、共同促进海口旅文产
业发展。

我们希望您：
1、具备共同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发展海口旅文产业的历史

责任感；2、深耕海南市场，对海南旅文产业市场及发展前景有独到
见解，能够提供专业化运营建议与规划；3、拥有丰富的旅文产业相

关资源，包括但不限于政企资源、渠道资源、演艺资源、品牌跨界合
作资源等；4、具有创建本土旅文IP、策划与发起本土旅文类活动
（大型活动10场以上）的丰富经验；5、具有规划、经营、运营旅游景
区、商场、街区、酒店等商业体的丰富经验；6、具备良好的团队组
建、管理、统筹能力，团队或个人专业度高、执行力强。

海旅集团愿以自身优质资源为您提供发展平台，如果您有
合作意向，欢迎与我们进行联系。

联系地点: 海口市滨海大道173-2号海旅文体中心扬帆工
场四楼海口旅游文化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策划运营部

联系人：杨先生：18976211180 陈女士：13976602186
邮箱：hljtchyy2021@163.com
海旅集团网站：http://www.hitour2005.com

海口旅游文化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4日

海旅集团关于诚邀旅文产业运营团队及职业经理人的合作招募公告（长期有效）

海南银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20210602期）

受委托，我司定于2021年6月2日上午10时在本公司拍卖大
厅公开拍卖以下标的：1、位于海口市仙桥花园C栋C1-2103房，
建筑面积119.53m2，参考价：16888元/m2；2、位于海口市仙桥花
园C栋C2-1701房，建筑面积86.62m2，参考价：15299元/m2；3、
位于海口市仙桥花园C栋C2-1704房，建筑面积86.85m2，参考
价：15772元/m2。竞买保证金：30万元/套。特别说明：上述拍卖
标的物为增量房，按现状净价拍卖，过户所产生的税、费全部由买
受人承担。标的物展示时间：2021年5月27日-28日，标的物展
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保证金缴款账户名称：海南银达国际拍卖
有限公司，账号：2201020909200273650，开户行：工商银行海口
金贸支行（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有意竞买者请于2021年6月1
日下午17时前到本公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地址：海口市
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金融中心 6层。联系电话：0898-
66736719、66736721、18976476929

二、竞买申请人资格要求：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
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以申请参加本次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2.竞买申请人须单独申请，本次挂牌出让
不接受联合竞买，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具有下列行为的
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申请竞买：（1）存在在海南省内因自身原因造成
土地闲置的。（2）存在在海南省内拖欠土地出让金、违约金、利息等行
为的。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
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
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21年5月26日至
2021年6月23日到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或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自然资源征收与开发利用权益
股获取挂牌出让文件。五、申请人可于2021年5月26日至2021年6
月23日到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或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自然资源征收与开发利用权益股提交书
面申请。缴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6月23日17时00
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缴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
在2021年6月23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本次国有土地
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土地交易厅进行。地块挂牌时间为2021年6月15日8时30分至
2021年6月25日11时30分。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本次挂
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竞买申请。（二）本次挂牌不
接受邮寄竞买文件。（三）该地块须按城乡规划要求进行开发建设。
（四）项目规划条件必须符合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所在片区的总体要
求，该宗地用于建设商业服务中心项目，地块投资强度指标不低于
300万元/亩，年度产值和税收不设具体指标。竞得人须在海南省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注册公司开发地块。上述地块开发约定纳入《海南省
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五）竞得人须当即签订《成交确认

书》，并在15日内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招商事务中心签订《海南省产
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协议中约定的内容进行开
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在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
用地准入协议》后15日内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
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出让合同约定方式向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财政非税收专户付清全部土地成交价款。（六）竞买成功
后，竞得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为出让地块的定金，并可抵作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成交价款。未竞得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在挂
牌活动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退还，不计利息。（七）其他费用缴付。竞
得人申请办理用地手续及《不动产权证书》涉及的其他税费按相关规
定自行向有关部门支付。（八）根据《海南省装配式建筑实施主要环节
管理规定（暂行）》，总建筑面积在3万平方米以上或单体建筑面积在2
万平方米以上的新建商业、办公等公共建筑项目，具备条件的全部采
用装配式方式建造。（九）开发建设要求1.地块须按城乡规划要求进
行开发建设。2.开发建设期限：竞得者须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之日起180日内动工建设，自动工之日起2年内完成项
目的开发建设。如未按期完成计划投资建设和不履行《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经县政府批准后依法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
（十）按正常工作时间（上午8:30-12:00，下午14:30-17:30）受理
申请报名手续，节假日除外。（十一）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
时以变更公告为准。（十二）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
组成部分。（十三）上述所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八、查询网址：http:
//www.landchina.com；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
//lr.hainan.gov.cn。九、咨询方式：咨询电话：0898-86225309、
65203602。联系人：赖先生、蒙先生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5月24日

地块编号

QZ-2020019

地块位置
营根镇辖区新
城区道路（仕
阶路）旁

地块面积

44404.65m2

（折合66.61亩）

容积率

≤2.5
建筑密度

≤45%
绿地率

≥20%
出让年限

40年

土地用途
商务金融用地80%
旅馆用地10%

零售商业用地10%

保证金（万元）

5680

起始价（万元）

5680

加价幅度(万元）

20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琼自然资告字〔2021〕6号

经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位于营根镇辖区新城区道路（仕阶
路）旁,编号为QZ-2020019号壹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竞买申请人资格要求：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
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以申请参加本次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2、竞买申请人须单独申请，本次挂牌出
让不接受联合竞买，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具有下列行为
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申请竞买：（1）存在在海南省内因自身原因
造成土地闲置的。（2）存在在海南省内拖欠土地出让金、违约金、利息
等行为的。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
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
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21年5月24日至
2021年6月23日到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或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权益和开发利用室购取挂牌出
让文件。五、申请人可于2021年5月24日至2021年6月23日到海南
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或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权益和开发利用室提交书面申请。缴纳竞买保证金的截
止时间为2021年6月23日17时00分。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缴纳竞
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1年6月23日17时30分前
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
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 地块挂牌时间
为2021年6月14日08时30分至2021年6月25日10时30分。七、
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
及口头竞买申请。（二）本次挂牌不接受邮寄竞买文件。（三）地块须按
城乡规划要求进行开发建设。（四）项目规划条件必须符合我县所在片
区的总体要求和海南湾岭农产品加工物流园园区产业布局规划，该宗
地用于建设农产品加工项目，投资强度指标均不低于120万元/亩，年
度产值指标均不低于120万元/亩，年度税收指标均不低于10万元/
亩；竞得人须在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注册公司开发地块，上述

地块开发约定纳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五）竞得
人须当即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15日内与海南湾岭农产品加工物
流园管理委员会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
按照协议中约定的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在
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后15日内与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
出让合同约定方式向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财政非税收专户付清全部
土地成交价款。（六）竞买成功后，竞得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为
出让地块的定金，并可抵作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成交价款。未竞
得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在挂牌活动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退还，不计
利息。（七）其他费用缴付。竞得人申请办理用地手续及《不动产权证
书》涉及的其他税费按相关规定自行向有关部门支付。（八）根据《海南
省装配式建筑实施主要环节管理规定（暂行）》，总建筑面积在3万平
方米以上或单体建筑面积在2万平方米以上的新建商业、办公等公共
建筑项目，具备条件的全部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九）开发建设期限：
竞得者须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180日内动
工建设，自动工之日起2年内完成项目的开发建设。如未按期完成计
划投资建设和不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经县政府批
准后依法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十）按正常工作时间（上午8:30-
12:00，下午14:30-17:30）受理申请报名手续，节假日除外。（十一）
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组成部分。（十二）上述所有时
间均为北京时间。八、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http:
//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九、咨询方
式：咨询电话：0898-86225309，联系人：赖先生。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5月24日

宗地编号

QZ-2021007

宗地位置

海南湾岭农产品
加工物流园北区

面积

22207.48平方
米(33.31亩）

容积率

1.0≤F≤2.0
建筑
密度

≥30%
绿地率

10%≤G≤20%
出让
年限

50年

建筑高度

≤24米
土地
用途

工业用地

起始价
（万元）

685

保证金
（万元）

685

加价幅度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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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琼自然资告字〔2021〕5号

经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位于海南湾岭农产品加工物流园北
区,编号为QZ-2021007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竞买申请人资格要求：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
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以申请参加本次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2.竞买申请人须单独申请，本次挂牌出让
不接受联合竞买，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具有下列行为
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申请竞买：（1）存在在海南省内因自身原因
造成土地闲置的。（2）存在在海南省内拖欠土地出让金、违约金、利息
等行为的。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
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四、本次挂牌出让的
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21年5月24
日至2021年6月23日到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
或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权益和开发利用室购取挂
牌出让文件。五、申请人可于2021年 5月24日至2021年6月 23日
到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或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权益和开发利用室提交书面申请。缴纳竞买保
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6月 23日17时00分。经审核，申请人按
规定缴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1年6月23 日
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
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
地块挂牌时间为2021年6月14 日08时30分至2021年6月25日09
时30分。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
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竞买申请。（二）本次挂牌不接受邮寄竞买文
件。（三）地块须按城乡规划要求进行开发建设。（四）项目规划条件必
须符合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所在片区的总体要求，该宗地用于建设
旅游产业项目，地块投资强度指标不低于300万元/亩，年度产值指标
不低于400万元/亩，年度税收指标不低于10万元/亩；竞得人须在海
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注册公司开发地块。上述地块开发约定纳

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五）竞得人须当即签订
《成交确认书》，并在15日内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
体育局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协
议中约定的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在签订
《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后15日内与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出
让合同约定方式向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财政非税收专户付清全部土
地成交价款。（六）竞买成功后，竞得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为
出让地块的定金，并可抵作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成交价款。未
竞得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在挂牌活动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退还，不
计利息。（七）其他费用缴付。竞得人申请办理用地手续及《不动产权
证书》涉及的其他税费按相关规定自行向有关部门支付。（八）根据
《海南省装配式建筑实施主要环节管理规定（暂行）》，总建筑面积在3
万平方米以上或单体建筑面积在2万平方米以上的新建商业、办公等
公共建筑项目，具备条件的全部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九）开发建设
期限：竞得者须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180日
内动工建设，自动工之日起2年内完成项目的开发建设。如未按期完
成计划投资建设和不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经县
政府批准后依法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十）按正常工作时间（上午8:
30-12:00，下午14:30-17:30）受理申请报名手续，节假日除外。（十
一）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十二）上述
所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八、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
com；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
九、咨询方式：咨询电话：0898-86225309，联系人：赖先生。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5月24日

宗地编号

QZ-2020009

宗地位置

营根镇东南片区
百花岭旅游区内

面积

34080.75平方米
(51.12亩）

容积率

≤1.0
建筑
密度

≤40%
绿地率

≥25%
建筑限高

≤24米
出让
年限

40

土地
用途

旅馆用地

起始价
（万元）

2949

保证金
（万元）

2949

加价幅度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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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琼自然资告字〔2021〕4号

经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位于营根镇东南片区百花岭旅
游区内,编号为QZ-2020009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经儋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一）基本情况和主要规划指标。

二、本次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
原则确定竞得人。三、开发建设要求：（一）按照《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
控制标准（试行）》有关规定，该地块设定出让控制指标，具体如下：

以上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
议》，竞得人须与儋州市投资促进局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
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
违约责任。（二）其他开发建设要求：1.省运会开幕预计2022年8月，
项目工期非常紧张，为节约建设时间，由我局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先
行启动该宗地的“地质勘探调查”和“建设项目方案设计”，竞得人竞得
土地后可直接使用成果进行建设，但需与第三方中介机构签订协议并
支付相关费用。2.安居型商品住房套型建筑面积原则为100平方米，
最大不超过120平方米，并按《儋州市运动员公寓安居型商品房项目
涉及建筑安装、装修、环境建设相关要求》实行全装修，装修标准为
800元/平方米和采取装配式建筑的方式建造。省运会期间“建设项
目方案设计”中零售商业建筑用于运动员餐厅和其他运动会配套功能
使用。3.安居型商品住房项目建设要严格按照《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
加强新建住宅小区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管理的意见》(琼府(2017)
96号)要求,配套建设教育、医疗卫生、商业服务、文化体育等公共服
务设施和水、电、路、气、光等“五网”基础设施。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要与主体工程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
用。4.该宗地安居型商品住房实行现房销售制度,按《商品房销售管
理办法》(原建设部令第88号)有关规定执行。根据《儋州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关于报送安居型商品住房有关信息的函》确定安居型商品住
房销售价格8200元/平方米，该宗地安居型商品住房销售对象参照
2020年8月21日《儋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儋州市推进安居
型商品住房建设总体实施方案的通知》（儋府办〔2020〕48号）文件执
行。销售对象具体为本市居民家庭和引进人才。5.该宗土地的固定
资产投资总额不低于300万元/亩。6.如期竣工的工期《履约保函》为
5000万元人民币，儋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按照《儋州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关于明确安居型商品住房验收环节和奖补环节的函》验
收。一是运动员公寓交付使用的验收。运动员公寓项目在2022年6
月30日前通过交付使用的验收，达到运动员入住标准，若该项目竞得
人不能按期完成运动员公寓验收标准交付使用，则算未如期完成，将
由银行直接支付5000万元人民币履约款，并由竞得人将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按节点已支付的奖励资金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全额退还（本
金+利息），同时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该项目采取不予以发放销售
许可证惩罚措施。二是安居型商品住房交付使用的验收。在运动员
公寓项目整体验收合格的基础上，进行安居型商品住房交付使用验
收。四、竞买申请：（一）竞买人资格。（出让人不得设定影响公开、公
平、公正竞争的限制条件。）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
或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外，均可报名参加竞买，仅限单
独竞买，不接受联合体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
2.竞买人（或其关联公司）须为国有企业。3.竞买人（或其关联公司）
需具备近5年内负责建设省级及以上运动会配套项目的经验。4.竞
买人（或其关联公司）近五年入围《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企业。经信
用评级机构认定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不低于AAA。5.竞买人（或其
关联公司）近5年开发建设的项目须获得过鲁班奖或詹天佑奖。6.本
次挂牌出让文件的“关联公司”仅指通过股权关系关联的公司。7.非
儋州市注册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竞买人，在竞得土地后，应由竞得人在
儋州市注册成立项目公司（包括全资子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竞得人若
成立项目公司进行开发建设的，其在项目公司中应持有50%（不含
50%）以上股份。8.竞得人在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之日起7日内，

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签订《奖励支付协议》，与儋州市投资促进局签
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在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
入协议后，与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履约保函》和《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依法办理土地登记手续。（二）交易资料获取方
式。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信息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手册及其他相
关文件。手册和文件可从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
系统（以下简称交易系统，网址：http://lr.hainan.gov.cn:9002）查看
和打印。（三）竞买申请方式。本次交易活动竞买申请环节采取线上方
式进行，有意向的竞买人可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按要求
上传竞买申请文件。不接受电话、邮寄、书面、口头等其他形式的申
请。竞买申请时间：2021年05月24日08:00至2021年06月20日
17:00（以网上交易系统服务器时间为准，下同）。（四）竞买保证金。
竞买人在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时，应选定一家银行交纳竞买保
证金，选定银行后系统自动生成唯一的随机竞买保证金账号，保证金
交纳银行一经选定不能更改，竞买人应谨慎选择。竞买人须按照出让
手册的有关规定将竞买保证金足额交入该账号（竞买保证金到账时间
以银行信息系统入账时间为准）。本次竞买保证金的币种为人民币，
不接受外币。竞买保证金应不属于银行贷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
资金所得，并出具承诺。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21年06月
20日17:00。（五）资格确认。竞买资格审核开始后，出让人在2个工
作日内、资格审核截止时间前完成竞买申请文件审核。竞买人提交竞
买申请时应充分考虑网上交易活动的竞买资格审核时效，并进行审慎
注意。竞买人的竞买申请文件审核通过，且竞买保证金已按要求交纳
的，网上交易系统自动发放《竞买资格确认书》，确认其获得竞买资
格。竞买资格审核时间：2021年06月14日08:00至2021年06月21
日17:00。五、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一）本次交易活动挂牌报价竞
价环节采取线下方式进行，获得竞买资格的竞买人应持在线下载打印
的《竞买资格确认书》到指定地点参与报价竞价活动。挂牌报价阶段
仅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挂
牌截止由挂牌主持人主持确定。（二）挂牌报价时间：2021年06月13
日08:00至2021年06月23日09:30，受理报价时间为北京时间工作
日08:30至11:30及14:30至17:00。（三）挂牌报价地点：儋州市那
大镇中兴大街24号街区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二楼自然资源利用
科。（四）挂牌现场会地点：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二楼土地矿
产资源交易厅（203室）。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该宗地建设为安
居型商品住房，拟采用“限房价、竞高地价、竞低奖励”的方式进行公开
挂牌出让。其中奖励是指该项目相对于常规安居型商品住房项目增
加的投入。现市政府已向省政府请示增加该宗地普通商品住宅用地
供应指标，若省政府批复同意，在土地成交后，确定的竞得人必须将现
有安居型商品住房改为普通商品住房。并在安居型商品住房成交价
的基础上，每平方米土地补缴2858.8元，即补缴总价12529.32万元

（折合190.59万元/亩，楼面地价1021元/平方米）的差价。改为普通
商品住房后将不受安居型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和销售对象的限制，该宗
土地的其他条件不变。竞土地价格阶段：该宗地土地挂牌出让起始价
为土地评估单价为3021元/平方米（折合201.4万元/亩），楼面地价
1079元/平方米，总价为13241万元。本次挂牌出让按照土地总价进
行竞高地价，首次书面报价或首次举牌报价不得低于13241万元，此
后现场加价幅度为10万元或10万元的整数倍。挂牌出让底价由市
政府常务会议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集体决策确定，在挂牌活动结束
之前应当保密。竞奖励价格阶段：该宗地因赶工期和运动员入住由政
府奖励金额起始价为9309万元(折合楼面价759元/建筑平方米)。挂
牌现场按照奖励总价进行竞低奖励，首次举牌报价不得高于9309万
元，现场减价幅度为10万元或10万元的整数倍。1.土地价格竞价上
限为25280万元。若竞土地价格阶段（增价方式）的最高竞价未达到
25280万元，则现场所有竞买人均可进入竞赶工奖励阶段（减价方
式），按照综合总价（综合总价=土地价格-赶工奖励）最高且不低于底
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并以竞得人报出的土地价格和赶工奖励价
格作为该宗地的土地成交价格和赶工奖励。2.当竞土地价格阶段（增
价方式）的竞价达到上限25280万元，则停止竞价并以25280万元作
为土地价格，接受该土地价格的竞买人均可进入竞赶工奖励阶段（减
价方式），若赶工奖励竞价未低至0元，按赶工奖励最低价者得的原则
确定竞得人，并以25280万元作为土地成交价格，竞得人报出的最低
赶工奖励价格作为该宗地的赶工奖励。3.当赶工奖励竞价低至0元，
且现场有2家以上（含2家）竞买人均接受赶工奖励为0时，则通过现
场抽签方式（由公证人员现场公证）确定竞得人，并以25280万元作为
土地成交价格，且该宗地不再给与赶工奖励。七、该宗地属存量国有
建设用地。四至界线清楚、面积准确、土地权利清晰、安置补偿落实到
位、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
要求；该宗地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
械可以进场施工，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须条件。经我局核查，该宗地不
存在非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八、挂牌的地块以现状土地条件出让。
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九、相关风险及未
尽事宜详见《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手册》和网上公
告，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十、咨询方式：（一）交易业
务咨询。联 系 人：方先生；联系电话：13698982133 0898-
23883393；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
hainan.gov.cn；http://lr.hainan.gov.cn:9002/；（二）CA证书办理咨
询。办理机构：海南省数字认证中心；办理地址：海口市国贸大厦c座b
栋一楼海南省数字证书认证中心、三亚市政务服务中心16、17号窗口；
咨询电话：0898-66668096；证书驱动下载网址：www.hndca.com

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1年0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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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名称

那大镇体育
北路南侧

宗地坐落

那大镇体育
北路南侧

总面积
(平方米)

43827.2

用途

城镇住宅用
地 (安居型
商品住房)

混合
比例
(%)

100

面积
(平方
米)

43827.2

使用
年限
(年)

70

规划用地
性质

二类居住用
地（兼容5%
零售商业）

容积
率
(%)

≤2.8

建筑
密度
(%)

≤30

绿地
率

（%)

≥40

建筑
限高(米)

60米

起始价
(万元)

13241.00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13241.00

地块名称

那大镇体育
北路南侧

其他准入条件：
项目开工时间为2021年6月30日前；竣工时间为2022年6月30日前。

拟建项目
所属产业

投资强度
（万元/亩）

300

年度产值
（万元/亩）

/

年度税收
（万元/亩）

/

达产年
限（年）

/


